
证券代码：002757        证券简称：南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9 号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补充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 6 票同意、1 票回避、0 票否决、0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子公司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满足经营及办公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唯一网络”）拟按深圳中洲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

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拟购买广东网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天安数码城 B1

栋 405-414 等 10 处房地产物业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果，以 22,981,920

元的价格向广东网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宇科技”）购买其位于广

东省东莞市南城区黄金路 1 号东莞天安数码城 B 区 1 号厂房 405-414 的房产，

建筑面积：1,981.20 平方米，并与网宇科技签署《房地产买卖合同》（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2、转让方网宇科技为公司副董事长王宇杰先生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重组上市。 

3、根据《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

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已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了相关议案，关联董事王宇杰先生回避表决。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广东网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住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黄金路 1 号天安数码城 2 栋 1 单元 410 室

03 

4、法定代表人：王宇杰 

5、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1 日 

7、历史沿革：网宇科技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 1 日，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网络设备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关联关系：网宇科技为公司副董事长王宇杰先生实际控制的企业。 

10、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王宇杰先生持有网宇科技 95.1%的股权，为网

宇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11、网宇科技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12、网宇科技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9 月 30 日/ 2023 年 1-9 月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1-12 月 

资产总额 56,683,244.09 59,488,852.69 

负债总额 55,216,175.79 55,637,741.16 

净资产 1,467,068.30 3,851,111.53 

营业收入  712,110.12 1,086,806.88 

利润总额 -2,384,043.23 -1,901,689.98 

净利润 -2,384,043.23 -1,901,689.98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所在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黄金路 1 号东莞天安数码城 B 区 1 号厂房



405-414。 

2、用途：经营及办公使用。 

3、建筑面积：1,981.20 平方米。 

4、权属情况：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

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唯一网络已委托深圳中洲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了编号为深中

洲评字（2023）第 2-065 号的《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拟购买广东网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天安数码城 B1 栋 405-414 等 10 处房地产物业市场价值资

产评估报告》。根据上述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11 月 20 日，唯一

网络拟受让房产的评估价值为 22,981,920 元。 

（一）拟购房产的原值、累计折旧、账面价值、评估增值率、评估结果 

序

号 
房屋名称 

计

量

单

位 

建筑          

面积 

成本单价

(元/㎡） 

原始入帐

价值

（元） 

累计折

旧

（元） 

账面价值

（元） 

评估价

值

（元） 

增减值

（元） 

增值

率 

1 

天安数码

城 B1 栋

405 

㎡ 255.61 6,919.09  
1,768,589.

08  

763,072.

55  

1,005,516

.53 

2,965,07

6.00  

1,959,5

59.00  

194.8

8% 

2 

天安数码

城 B1 栋

406 

㎡ 130.53 6,918.98  903,134.71  
389,665.

02  

513,469.6

9  

1,514,14

8.00  

1,000,6

78.00  

194.8

9% 

3 

天安数码

城 B1 栋

407 

㎡ 128.47 6,918.73  888,849.28  
383,501.

45  

505,347.8

3  

1,490,25

2.00  

984,904

.00  

194.9

0% 

4 

天安数码

城 B1 栋

408 

㎡ 128.47 6,918.73  888,849.28  
383,501.

45  

505,347.8

3  

1,490,25

2.00  

984,904

.00  

194.9

0% 

5 

天安数码

城 B1 栋

409 

㎡ 258.43 6,919.16  
1,788,117.

47  

771,498.

23  

1,016,619

.24  

2,997,78

8.00  

1,981,1

69.00  

194.8

8% 

6 

天安数码

城 B1 栋

410 

㎡ 249.63 6,919.24  
1,727,251.

02  

745,236.

90  

982,014.1

2  

2,895,70

8.00  

1,913,6

94.00  

194.8

7% 



序

号 
房屋名称 

计

量

单

位 

建筑          

面积 

成本单价

(元/㎡） 

原始入帐

价值

（元） 

累计折

旧

（元） 

账面价值

（元） 

评估价

值

（元） 

增减值

（元） 

增值

率 

7 

天安数码

城 B1 栋

411 

㎡ 295.64 6,918.98  
2,045,525.

91  

882,559.

25  

1,162,966

.66  

3,429,42

4.00  

2,266,4

57.00  

194.8

9% 

8 

天安数码

城 B1 栋

412 

㎡ 209.44 6,919.11  
1,449,138.

34  

625,242.

85  

823,895.4

9  

2,429,50

4.00  

1,605,6

09.00  

194.8

8% 

9 

天安数码

城 B1 栋

413 

㎡ 147.99 6,919.19  
1,023,970.

59  

441,800.

67  

582,169.9

2  

1,716,68

4.00  

1,134,5

14.00  

194.8

8% 

10 

天安数码

城 B1 栋

414 

㎡ 176.99 6,918.94  
1,224,582.

70  

528,356.

44  

696,226.2

6  

2,053,08

4.00  

1,356,8

58.00  

194.8

9% 

合计  1981.2    
13,708,008

.38  

5,914,43

4.82  

7,793,573

.56  

22,981,9

20.00  

15,188,

346.00  

194.8

8% 

（二）拟购房产的评估方法的计算过程、重要参数的确定依据 

根据深圳中洲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洲评估”）出具

的《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拟购买广东网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天安数

码城 B1 栋 405-414 等 10 处房地产物业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深中洲评字

（2023）第 2-065 号），拟购房产的评估方法的计算过程、重要参数的确定依据

如下： 

1、评估方法简介 

《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和相关评估准则规定

的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成本法三种基本评估方法及假设开发法等衍生方法。    

2、评估方法的选择 

拟购房产周边类似成交案例较多，适合采用市场法求取公允价值。拟购房产

的租金可以根据周边类似物业的租金综合修正得出，因此采用收益法求取其价值。

项目的各项开发成本可以收集但是成本价值不能反映出其公允价值，所以成本法

不可取。拟购房产为现楼，不宜选取假设开发法来求取。因此为使评估结果具有

合理性、准确性、客观性，中洲评估对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来求取其价值。 

3、具体评估方法介绍 

（1）市场法 



“市场法”是将评估对象房地产与在近期已经发生交易的类似评估对象房地

产加以比较对照，从已经发生了交易的类似评估对象房地产的交易价格，通过交

易情况、市场状况、区位状况、权益状况、实物状况等因素修正得出评估对象房

地产价格的一种评估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评估对象房地产价格=可比案例交易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市场状况调

整系数×区位状况调整系数×权益状况调整系数×实物状况调整系数 

（2）收益法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方法之一：现金流量法，是运用适当的房地产资本化利

率，将未来各年期的预期房地产正常净收益折算到评估基准日的现值并求和，来

确定评估对象收益价格的一种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𝐕 = ∑
𝑪𝑭𝑇

(𝟏 +𝑹)𝑇

𝑇=𝑁

𝑇=1

 

其中：V：收益价格 

T：收益年份 

N：收益总年期 

CFT ：当期年份净收益 

R：资本化利率 

4、评估结果计算过程及重要参数的确定[以天安数码城 B1 栋 405（以下简称

“待估房产”“评估对象”）为例] 

本次评估测算过程如下： 

（1）市场法 

①选取可比实例 

根据替代原则，中洲评估调查了与评估对象在地理位置、物业用途、交易日

期等因素相同或具有较强相关性的交易案例，选取以下交易案例作为可比实例： 

比较物名称 位置 

物

业

用

途 

交易

情况 

交易价格 

（元/

㎡） 

交易时点 楼层 面积（㎡） 层高 装修状况 

天安数码高

层 

南城黄金

路 1 号 

办

公 
正常 11,000 

2023 年 11

月 
高区 1500 3.2 米 毛坯 



天安数码高

层 

南城黄金

路 1 号 

办

公 
正常 10,000 

2023 年 11

月 
高区 110 3.2 米 豪装 

天安数码高

层 

南城黄金

路 1 号 

办

公 
正常 10,000 

2023 年 11

月 
高区 428 3.2 米 精装 

待估对象

（405） 

南城黄金

路 1 号 

办

公 
正常  

2023 年 11

月 
低区 255.61 3.2 米 豪装 

②根据评估对象状况、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的情况，编制因素条件指数

表：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项目 比较项目 

拟估物业 比较物 A 比较物 B 比较物 C 

因素描述 
标准

分值 
因素描述 

因素

分值 
因素描述 

因素

分值 
因素描述 

因素

分值 

交易情

况修正 

支付方式 按揭 100 按揭 100  按揭 100 按揭 100 

交易方式 正常交易 100 正常交易 100  正常交易 100 正常交易 10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调整 
2023 年

11 月 
100 

2023 年 11

月 
100 

2023 年

11 月 
100 

2023 年

11 月 
100 

区位状

况调整 

商业繁华程度 
黄金路商

圈 
100 

黄金路商

圈 
100  

黄金路商

圈 
100 

黄金路商

圈 
100 

交通状况 
公交等较

便捷 
100 

公交等较

便捷 
100  

公交等较

便捷 
100  

公交等较

便捷 
100  

周边环境 
街景整洁

有序 
100 

街景整洁

有序 
100  

街景整洁

有序 
100 

街景整洁

有序 
100 

配套设施 
银行、超

市、餐厅 
100 

银行、超

市、餐厅 
100  

银行、超

市、餐厅 
100 

银行、超

市、餐厅 
100 

所处楼层 低区 100 高区 102  高区 102 高区 102 

区域规划 

属于

CBD 区

域 

100 
属于 CBD

区域 
100  

属于

CBD 区

域 

100 

属于

CBD 区

域 

100 

合计  100 -- 102  -- 102  -- 102  

权益以

及实物

状况调

整 

新旧程度 较新 100 较新 100  较新 100 较新 100 

建筑面积（㎡） 255.61 100 1500 94  110 100 428 96 

规划用途 办公 100 办公 100  办公 100 办公 100 

建筑层高 3.2 米 100 3.2 米 100  3.2 米 100 3.2 米 100 

内部装修 豪装 100 毛坯 85  豪装 100 精装 95 

设备设施 
5A 级设

备设施 
100 

5A 级设备

设施 
100  

5A 级设

备设施 
100 

5A 级设

备设施 
100 

物业管理 

使用维护

良好、全

封闭智能

化管理 

100 

使用维护

良好、全

封闭智能

化管理 

100  

使用维护

良好、全

封闭智能

化管理 

100 

使用维护

良好、全

封闭智能

化管理 

100 

他项权利限制 无抵押 100 无抵押 100  无抵押 100 无抵押 100 

租约限制 带租约 100 无租约 101  无租约 101 带租约 100 



项目 比较项目 

拟估物业 比较物 A 比较物 B 比较物 C 

因素描述 
标准

分值 
因素描述 

因素

分值 
因素描述 

因素

分值 
因素描述 

因素

分值 

合计  100 -- 81  -- 101  -- 91  

③因素修正结果 

在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的基础上，将评估对象的因素条件指数与可比实例的

因素条件指数进行比较，得到各比较因素修正系数： 

比较物名称 
交易价格

（元/㎡） 

交易情

况修正 

市场状

况修正 

区位状况

修正 

权益实

物状况

修正 

最后修正价

格 

（元/㎡） 

平均价格 

（元/㎡） 

天安数码高层 11,000 100/100 100/100 100/102 100/81 13,314  

11,300  天安数码高层 10,000 100/100 100/100 100/102 100/101 9,707  

天安数码高层 10,000 100/100 100/100 100/102 100/91 10,774  

④评估对象价值的确定： 

评估对象通过与三个可比实例分别进行比较，根据当地市场实际情况并结合

估价师经验，分别取三者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评估对象的平均售价，即： 

（13,314+9,707+10,774)÷3=11,300（元/㎡）（取整到百位） 

（2）收益法测算过程 

①年收益确定  

A.根据相关租赁协议，经计算，评估对象405房2023年最后一个月租金收益

为17,039.03元。租约外租金通过市场比较法求取并经中洲评估调查同栋物业租金

水平验证确定。租约外租金求取过程如下： 

比较物名称 位置 
物业

用途 

交易

情况 

交易价

格（元/

㎡） 

交易时点 楼层 面积（㎡） 层高 装修状况 

天安数码 F 区 
天安一

街 
办公 正常 57.90 

2023 年 11

月 
中区 138 3.2 米 精装修 

天安数码城 B

区 
黄金路 办公 正常 57 

2023 年 11

月 
中区 1000 3.2 米 精装修 

天安数码城 黄金路 办公 正常 50 
2023 年 11

月 
高区 700 3.2 米 精装修 

待估对象

（405） 
黄金路 办公 正常  

2023 年 11

月 
低区 255.61 3.2 米 豪华装修 

B.根据评估对象状况、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的情况，编制因素条件指数表： 



项目 比较项目 

拟估物业 比较物 A 比较物 B 比较物 C 

因素描

述 

标准

分值 
因素描述 

因素

分值 

因素描

述 

因素

分值 

因素描

述 

因素

分值 

交易情况修

正 
 

正常交

易 
100 正常交易 100  

正常交

易 
100 

正常交

易 
100 

市场状况调整 
2023 年

11 月 
100 

2023 年

11 月 
100 

2023 年

11 月 
100 

2023 年

11 月 
100 

区位状况调

整 

商业繁华程度 
黄金路

商圈 
100 

黄金路商

圈 
101  

黄金路

商圈 
100 

黄金路

商圈 
100 

交通状况 
公交等

较便捷 
100 

公交等较

便捷 
100  

公交等

较便捷 
100 

公交等

较便捷 
100 

周边环境 
街景整

洁有序 
100 

街景整洁

有序 
100  

街景整

洁有序 
100 

街景整

洁有序 
100 

配套设施 

银行、

超市、

餐厅 

100 
银行、超

市、餐厅 
100  

银行、

超市、

餐厅 

100 

银行、

超市、

餐厅 

100 

所处楼层 低区 100 中区 101  中区 101 高区 102 

区域规划 

属于

CBD 区

域 

100 

属于

CBD 区

域 

100  

属于

CBD 区

域 

100 

属于

CBD 区

域 

100 

合计  100 -- 102  -- 101  -- 102  

权益以及实

物状况调整 

新旧程度 较新 100 较新 100  较新 100 较新 100 

建筑面积（㎡） 255.61 100 138 100  1000 98 700 99 

规划用途 办公 100 办公 100  办公 100 办公 100 

建筑层高 3.2 米 100 3.2 米 100  3.2 米 100 3.2 米 100 

内部装修 
豪华装

修 
100 精装修 95  精装修 95 精装修 95 

设备设施 
5A 级设

备设施 
100 

5A 级设

备设施 
100  

5A 级设

备设施 
100 

5A 级设

备设施 
100 

物业管理 

使用维

护良

好、全

封闭智

能化管

理 

100 

使用维护

良好、全

封闭智能

化管理 

100  

使用维

护良

好、全

封闭智

能化管

理 

100 

使用维

护良

好、全

封闭智

能化管

理 

100 

合计  100 -- 95  -- 93  -- 94  

C.因素修正结果 

在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的基础上，将评估对象的因素条件指数与可比实例的

因素条件指数进行比较，得到各比较因素修正系数： 

比较物名称 
交易价格

（元/㎡） 

交易情

况修正 

市场状

况修正 

区位状

况修正 

权益实

物状况

修正 

最后修正价格

（元/㎡） 

平均价格 

（元/㎡） 



天安数码 F 区 58 100/100 100/100 100/102 100/95 60  

57.56  天安数码城 B 区 57 100/100 100/100 100/101 100/93 61  

天安数码城 50 100/100 100/100 100/102 100/94 52  

租约外租金单价确定为57.56元/㎡。 

（2）收益递增率的确定 

根据中洲评估走访，评估对象同栋物业出租市场及调查资料显示租金递增率

为年4%，经核算验证净收益增长率为4.10%。 

（3）空置率的确定 

评估对象实际为本次收购方唯一网络一直租用，出租率100%，根据谨慎原

则，本次评估根据重新招租周期一个月考虑1/12=8%的空置率。 

（4）确定还原利率（R）  

折现率应当反映评估基准日类似地区同类房地产平均回报水平和评估对象

的特定风险。折现率的口径应当与收益口径保持一致，并考虑租约、租期、租金

等因素对折现率选取的影响。 

根据房地产综合报酬率公式R=（L*R1+B*R2）/（L+B），其中L为楼面地价，

B为建筑造价，R1为土地还原利率，R2为建筑报酬率（通常比土地还原利率高2%），

东莞市工业用地土地还原利率为4.9%，则建筑报酬率为4.9%+2%=6.9%，通过查

询东莞市今年工业出让土地楼面地价均价为432元/㎡，查东莞市距基准日最近一

次公布的办公楼造价指标并经指数调整为基准日造价为3,654元/㎡，计算可得房

地产综合报酬率为： 

[3,654*6.9%+432*4.9%]/(3,654+432)=6.69%。 

（5）剩余使用年限（N）确定： 

根据相关产权证明资料，评估对象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日期为2060/10/14，截

止评估基准日，土地剩余使用年限为36.93年；建筑耐用年限距离基准日40.69年，

根据孰短原则，本次评估最高收益年限设定为36.93年。 

（6）增值税 

含税租金÷1.05×5% 

（7）教育费及城建税 

增值税×12% 

（8）房产税 



不含税租金×12% 

（9）房屋租赁管理费 

不含税租金×2% 

（10）维修管理费 

不含税租金×2% 

（11）印花税 

不含税租金×0.1% 

（12）土地使用税 

土地面积×税率 

（13）押金利息 

2个月租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14）保险费 

房产账面价值×1.5‰ 

（15）建筑残值 

不考虑 

（16）收益法计算如下： 

项目 

年份 

2023（12 月） 2024（全年） 2025~2060（全年） 

租约内 租约外 

一、租金收益测算    

A.月租金(元/㎡) 49.93  57.56  59.86  

B.空置率  8.0% 8.0% 

C.年租金递增率(S)  4.0% 4.0% 

D.年租金收益 17,017.76  133,565.16  168,927.77  

E.押金利息 21.27  166.96  422.32  

小计 17,039.03  133,732.12  169,350.09  

二、年费用测算    

A.增值税 810.37  6,360.25  8,044.18  

B.教育费及城建税 97.24  763.23  965.30  



C.房产税 1,944.89  15,264.59  19,306.03  

D.房屋租赁管理费 324.15  2,544.10  3,217.67  

E.维修管理费 324.15  2,544.10  3,217.67  

F.印花税 1.62  12.72  16.09  

G.土地使用税 75.93  683.40  683.40  

H.保险费 2,652.88  2,652.88  2,652.88  

小计 6,231.23  30,825.27  38,103.23  

三、净收益 10,807.80  102,906.85  5,070,734.76  

四、资本折现率（R） 6.69% 6.69% 6.69% 

折现年限 0.06  0.56  0.56  

折现系数 0.9964  0.9647  0.5788  

 净收益现金流现值  10,768.99  99,270.45  2,934,930.75  

 净收益现金流现值和  3,044,970  

评估单价 11,900  

其他套房产评估测算同上，不再赘述。 

综上，市场法评估总值=1,981.2×11,300=22,387,560 元，收益法评估总值

1,981.2×11,900=23,576,280 元。  

5、评估结论及其分析 

综上，中洲评估采取市场法对拟购房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22,387,560 元，采用收益法对拟购房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23,576,280

元。收益法是市场租金纯收益的折现总值，市场法是替代原理，以可比案例经过

修正求取评估值。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选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方法进行估价

的，应在确认各个测算结果无差错及其之间差异的合理性后，根据估价目的及不

同估价方法的适用程度、数据的可靠程度、测算结果之间差异程度等情况，选用

简单算术平均、加权算术平均等方法综合测算结果。 

经过现场调查，结合评估对象的现实情况，收益法是租金收益的折现，而测

算采用的租金是市场租金，可信度较高；市场法近期受房地产市场波动影响较大，

价格短期内可能低于其内在价值。收益法由于写字楼租约期一般较长，租金保持

稳定，导致收益法结果高于市场法。由于两种方法差异不大（5.31%），本次评



估采用两种方法的结果进行算术平均确定评估值，即 22,981,920.00 元，评估增

值率 194.88%。 

（三）公允性分析 

经查询，拟购房产周边同类物业售价如下： 

序号 物业名称 距离拟购房产距离 售价（元/㎡） 

1 碧桂园湾区国际 约 1 公里 11,800  

2 蜂汇商业广场 约 1.5 公里 15,800  

3 碧桂园中心 约 2 公里 12,900  

4 寰宇汇金中心 约 2.3 公里 12,000  

5 浙商大厦 约 2.5 公里 13,400  

6 万科大厦 约 2.5 公里 13,000  

7 万科首铸东江之星 约 3 公里 12,000  

8 保利珑远国际广场 3.5 公里 14,500 

9 联科国际信息产业园 约 4 公里 12,000  

10 宏远中天 AI 产业中心 约 4.5 公里 11,600  

均价  12,900 

本次交易的价格为 2,298.19 万元，折合单价为 11,600 元/㎡，系按照中洲评

估出具的编号为深中洲评字（2023）第 2-065 号的《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拟购买广东网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天安数码城 B1 栋 405-414 等 10 处房

地产物业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果，由双方协商确定，且没有明显偏离

拟购房产周边同类物业市场定价。本次交易价格的确定遵循了公允、合理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转让方）：广东网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二）主要条款 

1、房产基本情况 

1.1、甲方拟将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黄金路 1 号东莞天安数码城 B 区 1

号厂房 405-414 的房产转让全部份额给乙方。 

1.2、该房产基本情况为： 



（1）建筑面积：1,981.20 平方米（购买单价为 11,600 元/平方米，含税） 

（2）套内面积：1,534.03 平方米 

（3）使用期限：至 2060 年 10 月 14 日 

（4）产权人：广东网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该房产购买用途为：经营及办公使用。 

2、买卖房产价格、付款方式 

甲、乙双方议定该房产交易金额合计人民币 22,981,920 元（大写：贰仟贰佰

玖拾捌万壹仟玖佰贰拾元整）。 

乙方应于合同签订后一周内向甲方支付 50%的房款，合计人民币 11,490,960

元（大写：壹仟壹佰肆拾玖万零玖佰陆拾元整），在办理好转让手续并核发新的

《房地产权证》时向甲方支付剩余 50%的房款，合计人民币 11,490,960 元（大

写：壹仟壹佰肆拾玖万零玖佰陆拾元整）。 

3、登记过户手续办理 

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甲、乙双方应携带有关资料到东莞市不动产登

记部门办理过户手续。乙方支付剩余 50%的房款时，甲方应同时将过户后的《房

地产权证》交付给乙方。 

4、房产交易 

双方同意在付清款项后一个月内由甲方将该房产交付给乙方使用。 

5、权利保证约定 

甲方保证上述房产没有产权纠纷和财务纠纷或其他权利限制，若发生买卖前

即已存在任何纠纷或权利障碍的，概由甲方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由

此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由甲方负责赔偿。 

6、违约责任 

甲方决定中途不卖及逾期 15 天仍未交付房产时，作甲方中途悔约处理，本

合同即告解除，甲方应在悔约之日起七日内将所收购房款退还给乙方，另按照房



产交易金额的 1%赔偿乙方违约金。 

乙方决定中途不买及逾期 15 天仍未付清应缴购房款时，作乙方悔约处理，

本合同即告解除，已付购房款甲方在七日内退回乙方，另按照房产交易金额的 1%

赔偿甲方违约金，由甲方在乙方已付房款中扣除。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购买房产的原因 

目前唯一网络的办公场地位于东莞市南城街道黄金路 1 号东莞天安数码城

B1 栋 401-409 及 412-416 号，具体包括唯一网络拥有的自有房产和向网宇科技

租赁的房产，其中：唯一网络自有房产面积 1,312.15 ㎡，占唯一网络办公面积

47.75%；唯一网络向网宇科技租赁房产面积 1,435.93 ㎡，占唯一网络办公面积

52.25%，均主要用于办公。自 2015 年开始，随着唯一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大，为

了满足唯一网络的日常办公场地需求，唯一网络一直向网宇科技租赁房产。若租

赁的房产到期不能正常续租，则公司需要另行租赁房产或购置房产，不利于运营

稳定。而分散的办公场地又不利于整体运营管理，影响内部沟通效率。 

此外，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市公司 2022 年度

审计报告，唯一网络 2022 年度支付给网宇科技的办公室租金为 952,293.60 元。

本次交易后公司将不用从关联方租赁从而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进一步增强公司

整体独立性。 

（二）购买房产与租赁房产的经济性对比 

唯一网络直接购买拟购房产用于经营办公，购买价格为 2,298.19 万元，按残

值率 5%，使用年限 30 年计算，每年折旧额为 72.78 万元。若唯一网络继续租赁

目前的办公场所，按与拟购房产同样的租赁面积 1981.20 平方米计算，每年租金

114.04 万元。购买房产的折旧虽形成一定费用影响到经营业绩，但是总体金额小

于继续租赁需要支付的租金，且该不动产具有使用期限较长、地理位置较好保值

增值效果高等特点，后续能为融资提供资产担保。因此，唯一网络购买房产比租

赁更具有经济效益。 

综上，从经济性及为了唯一网络整体办公环境的稳定，公司向关联方购买房

产具有必要性。 



本次交易是基于满足唯一网络经营及办公的场地需要。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

价格依据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确定，定价公允合理。公司在审批本次关联

交易过程中，遵循了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实质影响。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3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

金额为 2,565.79 万元。 

 

八、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专门会议对本次交易进行了审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全体独立董事审议通过并形成以下意见： 

本次购买关联方房产是基于唯一网络的实际情况进行的，能有效满足唯一网

络的经营及办公需求，为子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更好地维护投资者利

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实质影响。本次交易的交易双方按照平等、市场经

济的原则进行，定价公允合理。唯一网络本次购买关联方房产构成关联交易，关

联董事已回避相关议案的表决，相关董事会召集、召开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

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交易。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关联交易概述表； 

5、资产评估报告； 



6、房地产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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